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兼任助教、助管工作的暂行办法

   为了加强我院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根据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教学实践要求，拟从2008年9月起选聘本院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兼任学院实验室的助教助管工作，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聘任要求和原则
1、 热爱实验室工作，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创新意识，具有较强的协作精神。

2、 指导或协助教学实验，每学期完成工作量不低于500人时，并协助实验室老师做好实验室日常工作。

3、 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参加实验室的业务学习活动。

4、 参聘同学不得兼职其他岗位、须无不及格课程。
5、 家庭困难同学优先。
6、 申请人只能申请一个岗位。
二、聘任岗位和办法

1、根据实验室工作实际需求，现阶段拟在机械制造实验室、机械基础实验室、材料工程实验室和车辆农机实验室设立助教助管岗位各一个。
2、申请担任助教助管工作，须经过研究生自荐、导师推荐、相关专业教科部及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后报请主管院长批准。
3、在完成基本工作量的前提下，学院给予担任助教助管工作的硕士研究生500元/月的生活补助费，按实际岗位工作时间计发。

4、担任助教助管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分别由一名相关实验室老师进行实验教学指导、工作量考核及日常工作管理。
5、 学院每学期对兼任助教助管工作的硕士研究生进行一次考核。
三、本次聘任工作日程安排

1、9月7日前，研究生自荐，填写申请表。
2、9月10日前，导师推荐，相关专业教科部审核、签署意见。
3、9月15日前，表格送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

4、9月20日前，学院公布担任助教助管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名单。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机械工程学院

                                                  2008年9月1日
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兼任助教、助管岗位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学 号
	
	宿 舍
	
	联系方法
	

	专业方向
	
	导 师
	
	申请岗位
	

	申请
理由
	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相关教科部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岗位1、机械制造实验室；2、机械基础实验室；3、材料工程实验室；4、车辆农机实验室。
